


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
民事判决书

(2019)渝0230民初5776号

原告：杜素兰，女，1970年12月7日出生，汉族，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东路五支路2号7单元7-1，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012075300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杨昌华（系原告丈夫），1969年10月29日出生，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东路五支路2号7单元7-1，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012075300。
    被告：敖红，女，1983年9月18日出生，汉族，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建乡廖家坝路297号附135号，公民身份号码500230198309186426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孙波，1983年1月10日出生，汉族，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沙湾路55号，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8301101610。
原告杜素兰与被告敖红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，本院于2019年10月22日立案后，依法适用简易程序，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杜素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昌华、被告敖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波到庭参加诉讼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原告杜素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判令被告停止侵害、恢复原状，赔偿损失25000元。事实和理由：2019年9月25日，原告发现被告的住房漏水到原告经营的门面，请求其整修，但被告拒绝，后导致原告停业20余天，经济损失25000元。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被告敖红辩称，房屋漏水是事实，但系原该门面房出卖人在出卖前装修引起，原告没有停业，不存在经济损失问题，为此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：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东路21号1-19房屋（编号：渝（2016）不动产权第000904467号，建筑面积100.84㎡）系原告杜素兰于2016年向他人购买取得。2019年9月25日原告杜素兰发现该房屋的上层房屋漏水，遂向上层房屋的居住使用人敖红请求整修，后协商未果。为此原告杜素兰诉至本院。
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、渝（2016）不动产权第000904467号不动产权证书等证据，并经庭审举证、质证、认证予以确认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本院认为，依法作为房屋的居住使用人有管理该房屋的义务，管理不善或者不尽管理义务导致渗漏等损害相邻房屋等财产的，应当承担侵权责任，结合本案被告敖红由于管理不善致居住使用的房屋漏水，导致原告杜素兰的房屋受到损害，被告敖红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，为此原告杜素兰请求被告敖红停止侵害，恢复到原不漏水状态的请求成立，本院予以支持。对于原告请求赔偿经济损失等项请求，原告除自己的陈述之外，未举示其他证据支持，不能达到高点盖然性标准，该主张事实依法不能成立，且原告杜素兰对此有举证责任，依法原告杜素兰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，因此原告杜素兰的该项请求依法不能成立。
综上所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第二条、二十一条、第八十五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九十条、第九十一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一、被告敖红立即停止侵害并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对自己居住使用的房屋（原告杜素兰所有的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东路21号1-19房屋相邻上层房屋）的渗漏部分整修至合格，整修费用由被告敖红负担；
二、驳回原告杜素兰的其余诉讼请求。
案件受理费425元，减半收取212.5元，由原告杜素兰负担100元，被告敖红负担112.5元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。


审  判  员  余孝安

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

书　记　员　陈姝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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